
 

《 2005 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草案》  

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法案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  

 

 

目的  

 

  本文件載述政府對委員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法案委員會

會議上所提意見的回應。  

 

就小額遺產作出的豁免  ─  死者受託持有的財產  

 

2.  根據建議的《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10 章 )第 60I 條，

如果遺產代理人申報的遺產價值不超過 50,000 元，而且只涉及款項

(例如銀行存款 )，遺產代理人在處理已申報的遺產時，可免受有關擅

自處理遺產的條文規限。這項新訂的條文以《遺產稅條例》 (第 111

章 )第 14A(1)條為藍本；該條訂明，如果遺產價值不超逾 400,000 元，

遺囑執行人可獲得豁免，無須遵守第 14(6)條的規定，即向稅務局局

長提交已列明遺產詳情及價值的呈報表以及對有關遺產稅負責的規

定。  

 

3.   《遺產稅條例》第 14A(1)條訂明：  

 “如署長信納  ─   

   (a) 遺囑執行人已盡其所知所信，按署長決定的方式，

披露  ─   

    (i)  屬於某死者的所有財產；及  

    (ii)  該死者以受託人身分代他人持有的所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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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屬於該死者的財產的基本價值不超逾 400,000 元；

及  

   (c) 無須就該死者去世而繳付遺產稅，  

則署長可在其指定的條件規限下，豁免該遺囑執行人，使其無須

遵守第 14(6)條的規定。”  

 

不論死者遺產多寡，遺產代理人必須披露死者受託持有的所有財產，

以保障政府的稅收。然而，受託持有的財產並非死者遺產的一部分，

也無須繳納遺產稅，因此這些財產不會計入 400,000 元的限額內。  

 

4.   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請政府考

慮應否及如何把死者以受託人身分持有的財產納入新訂的第 60I 條，

即免負有關擅自處理小額遺產的法律責任的條文。根據建議的第 60I

條的規定，小額遺產的遺產代理人只須向民政事務局局長申請確認通

知書，而不必向法院申請正式的遺產承辦書，便可處理有關遺產。政

府是考慮到小額遺產所涉的款項不多，才訂立這項條文，以方便小額

遺產的遺產代理人處理有關遺產。由於處理信託財產可能涉及相當複

雜的問題，我們認為，如死者以受託人身分為另一人持有財產，則建

議的第 60I 條不應適用於其遺產代理人，以防遺產代理人憑藉確認通

知書，繞過申請遺產承辦書的程序，或試圖擅自處理死者受託持有的

財產。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英文文本第 14 修訂稿所載的

第 60I 條，已反映我們的建議。  

 

確認通知書  —  取消機制  

 

5.   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詢問新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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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I(4)條中有關取消確認通知書的機制如何實行。雖然建議的第

60I(4)條賦權民政事務局局長取消確認通知書，但實際上並非每宗個

案都須行使這項權力：  

 

 (a) 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發出確認通知書後，如遺產代理人發覺全

部遺產的總值超過 50,000 元，便須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

管理條例》第 15、第 24 或第 49 條，申請以簡易方式管理

遺產、申請遺產承辦書，或申請在由香港以外法院發出的遺

產承辦書蓋上法院印章，以便合法地處理那些沒有在向民政

事務局局長提交的誓章內申報的資產。在這情況下，民政事

務局局長未必需要取消確認通知書。  

 

 (b) 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發出確認通知書後，如遺產代理人發覺死

者有更多的財產，但全部遺產的總值不超過 50,000 元，便

須向民政事務局局長申請取消原本的確認通知書及退還該

通知書，並申請新的確認通知書，以便可合法地處理那些沒

有在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交的誓章內申報的資產。  

 

確認通知書會列明所涉款項的詳細資料。遺產代理人和其他有關各方

應清楚知道，處理哪些財產才不會負上擅自處理遺產的法律責任。  

 

6.   此外，委員詢問，如確認通知書須予取消，民政事務局局長

會否通知在有關的確認通知書生效時按其行事的第三方。我們認為此

舉並非必要。建議的第 60I(4)條訂明，在確認通知書生效期間，有關

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並不適用。再者，取消確認通知書並無追溯效

力。如在處理有關的事務時確認通知書仍然有效，則根據確認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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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的第三方和遺產代理人均無須就處理該等事務而負上擅自處理

遺產的責任。  

 

以簡易方式管理遺產  

 

7.   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15條的規定，遺產管理

官如認為死者遺產的全部總值不超過 150,000元，可在無任何法律手

續的情況下，行使該條所授予的權力，收集和管理有關遺產。該條例

並無任何特定規則或附屬法例，訂明遺產管理官應如何行使這項權

力。  

 

8.   委員擔心原先建議的第 15A和第 15B條 1可能會誤導公眾，令

他們以為遺產管理官會管理涉及非金錢資產及／或受託持有的財產

的遺產。  

 

9.   原先建議的第 15B條旨在訂明，申請人須在建議的第 15A條

規定提交的清單內披露哪些資產和債務。換言之，申請人必須披露所

有與死者遺產有關的資料，包括受託持有的財產 (如有的話 )。遺產管

理官收到申請後，可決定是否行使第 15條賦予的權力，收集和管理有

關遺產。最重要的，是申請人必須披露所有相關的資料，以便遺產管

理官酌情行使這項權力。  

 

                                                 
1  根據修正案中文文本第 9 稿 (相當於英文文本第 12 稿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
條例》第 15B 條原文如下：  

“ 15B. 第 15A 條的適用範圍 
第 15A 條適用於死者在香港的土地實產及非土地實產的資產及負債 (包括死者
以信託人、或以祖或堂的經理或司理人身分而有的資產及負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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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遺產管理官一貫的做法，是行使第 15條所賦予的權力，處理

只有現金的遺產；這個做法在遺產稅取消後應維持不變。假如遺產管

理官必須收集和管理涉及非金錢資產的遺產，則不論遺產價值多少，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16條便會適用。根據第 16(1)條，遺

產管理官應按第 24條申請遺產承辦書；日後便應按照第 24A條訂明的

程序行事。假如一名露宿者死後沒有遺下任何近親，第 15或第 16條 (視

乎所留下的資產性質和價值 )便會適用。  

 

11.   為免公眾有所誤解，以為遺產管理官必定會處理根據《遺囑

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第 15A 條所提交、並涉及非現金資產的遺產

的申請，我們在修正案英文文本第 14 修訂稿內，修訂了第 15A(1)條

和刪除了第 15B 條，目的在於清楚說明死者受託持有的財產，必須根

據第 15A 條在申請中予以披露，以方便遺產管理官考慮有關申請。  

 

諮詢有關各方  

 

12.   至於檢視由死者和其他人士聯名租用的保管箱的安排，委員

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的會議上討論了有關的修訂建議 (見立法會

第 CB(2)2507/04-05(02)號文件 )。我們並已就有關的建議和修正案英

文文本第 12 稿，徵詢香港銀行公會 (銀行公會 )、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

和香港大律師公會 (大律師公會 )的意見。此外，我們已在九月二十日

把修正案英文文本第 14 修訂稿送交上述組織，以徵詢它們的意見。  

 

13.   銀行公會主要關注的問題，草案建議新條例會由立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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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當日起計約一個月 2後生效，而“銀行並沒有足夠時間檢討

和修訂相關程序和文件，以及通知受影響的顧客”。銀行公會建議，

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銀行必須有至少三個月時間作出所需安排。政府

認為這個建議合理，並已在修正案擬稿第 1A 條作出相應修訂 (請參閱

修正案英文文本第 14 修訂稿第 1A 條 )。  

 

14.   關於死者和其他人士聯名租用、而租用合約訂有“尚存者取

得權條款”的保管箱，律師會對政府就取走該類保管箱內物品的安排

所提建議表示同意。  

 

15.   在我們發出這份文件時，大律師公會尚未作出回應。  

 

16.   至於修正案英文文本第 14 修訂稿，則尚待銀行公會、律師

會和大律師公會提出意見。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2 根據修正案第 12 稿第 1A 條，新條例自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 21 天期間屆滿時
開始實施。一般而言，立法會在通過條例草案後，有關條例會在下一個星期

五的憲報刊登，因此，新條例會由條例草案通過當日起計 30 天後生效。  


